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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4

年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典型案例

征集工作的通知

工信厅信发函〔2024〕387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

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有关中央企业，有关行业协会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“促进实体经济和

数字经济深度融合”的重要部署，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，加

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，催生新产业、新

模式、新动能，现组织开展 2024 年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

度融合典型案例征集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内容

面向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需求，围绕数字

化转型通用工具产品、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领航应用、数字

领航企业实践、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等 4 个方向，挖掘一批创

新性强、渗透性好、覆盖度高的典型案例，为更多地方和企

业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、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提供路径参考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主体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、具备独

立法人资格，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、技术研发和融合创新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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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

（二）申报主体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、无重大违法违规

行为、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。

（三）申报主体具备支撑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

的技术能力和产业影响力，在产品推广、企业转型、供应链

生态方面有可量化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。

三、组织方式

（一）申报主体根据《2024 年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

融合典型案例要素条件》（附件 1）选择申报方向，填写《2024

年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典型案例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，

并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前完成线上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主体对申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确保申报材

料描述详实、重点突出、表述准确、逻辑性强，杜绝虚构和

夸大。

（三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中央企业（集团）、全国

性工业行业协会（联合会）组织开展本地区、本集团、本行

业内案例推荐工作，填写《2024 年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

融合典型案例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并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前

完成线上推荐。

（四）推荐工作遵循企业自愿原则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案例数量不超过 40 个，各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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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单列市推荐案例数量不超过 25 个，中央企业（集团）、全

国性工业行业协会（联合会）推荐案例数量不超过 15 个。

（五）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遴选并公布入选名单。

（六）企业申报和案例推荐均基于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

深 度 融 合 典 型 案 例 征 集 系 统

（https://wenjuan.cii-contest.cn）开展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马径坦 010－68208273

技术支持单位：

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

刘玫燚 010－88687969、倪廓阔 010－88681907

附件：1.2024 年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典型案例

要素条件

2.2024 年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典型案

例申报书

3.2024 年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典型案

例汇总表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
2024 年 10 月 21 日


